
北京地区的采石厂

免责声明：上海矿山破碎机网: http://www.jawcrusher.biz本着自由、分享的原则整理以下内容于互联网, 若有侵权
请联系我们删除!

上海矿山破碎机网提供沙石厂粉碎设备、石料生产线、矿石破碎线、制砂生产线、磨粉

生产线、建筑垃圾回收等多项破碎筛分一条龙服务。

联系我们：您可以通过在线咨询与我们取得沟通! 周一至周日全天竭诚为您服务。

北京地区的采石厂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房山区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房山支行）诉被告北京荣升采石厂（以下简称荣升采石厂

）被告北京市青龙湖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青龙湖资产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北京地

区的采石厂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于颖颖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原告农行房山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邱向东李凤森，被告青龙湖资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凯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洛群

到庭参加了诉讼。

年月日借款到期后，荣升采石厂未按期偿北京地区的采石厂还万元及所欠利息，青龙湖资产公司也未按约定承

担连带偿北京地区的采石厂还责任。原告分别于年月日年月1日200年月日向荣升采石厂青龙湖资产公司发出所

欠万元本金及利息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荣升采石厂青龙湖资产公司分别于

年月日年月1日200年月日盖章签收。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荣升采石厂偿付原告借款本金万元，偿北京地区的

采石厂还截至本金实际北京地区的采石厂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及复利（其中，截至年月日的利息为元，年月日起

的逾期利息按合同约定日万分之四计算）；荣升采石厂偿付原告实际债权的费用元；判令青龙湖资产公司对荣

升采石厂所欠原告元（借款本金万元所欠利息元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元）承担连带偿北京地区的采石厂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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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连带负担全部诉讼费用。经审理查明：年月日，原告与借款人荣升采石厂保证人青龙湖资产公司（原名

称为北京市房山区崇各庄乡农工商公司，后更名为北京市青龙湖资产经营公司）签订《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约定原告向荣升采石厂发放贷款万元，借款期限自年月日至年月日。北京地区的采石厂还款方式按季结息，到

期北京地区的采石厂还本；借款利率为月息‰，按季计付利息（如遇国家利率调整或借款人未按时向贷款人付

息时，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保证人青龙湖资产公司与荣升采石厂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间

自年月日至年月日，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违约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借款人应按合同订立的期限

归北京地区的采石厂还贷款本息，逾期贷款在逾期期间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收利息。

年月日借款到期后，荣升采石厂并未偿北京地区的采石厂还万元贷款及所欠利息，青龙湖资产公司也未履行保

证责任。

年月日，原告向青龙湖资产公司发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青龙湖资产公司于当日在通知书上盖章。

年月日，原告与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的委托，指派李凤

森律师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就原告与荣升采石厂青龙湖资产经营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代理一审，代理费

为76.18元，年月日，原告向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支付了代理费76.18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保证担

保借款合同》一份借款借据一份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三份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一份贷款本息余额表一份委托

代理协议和律师收费发票等证据，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并经本院审查核实，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

院认为：原告与荣升采石厂青龙湖资产公司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

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被告荣升采石厂未按期偿北京地区的采石厂还万元借款及所欠利息，应为违约，故

对原告要求被告荣升采石厂偿付借款本金万元及相应利息复利的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保证责任消

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在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上签字，并无其他承诺性语

言意思表示的，不得认定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故对原告要求青龙湖资产公司承担连带偿北京地区的采石

厂还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荣升采石厂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

对事实进行陈述和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荣升采石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北京地区

的采石厂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房山区支行借款十五万元。二被告北京荣升采石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房山区支行支付至十五万元本金全部清偿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其中，截止

至二○○八年十月二十日所欠利息为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二元四角，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起至十五万元本金

全部清偿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按《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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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判例：中国农业银行人民法院借款公司北京北京市合同房山区支行纠纷案荣升资产经营采石

青龙湖--祁翰音评论道：想找个工作。悲哀悲⋯--胥锐评论道：想找个工作本人性格活泼开朗适应能力较强有

丰富的销售经验！虽⋯--lou弘博评论道：管理很规范。实在是没⋯--弓明珠评论道：好好争吵好争吵好争吵好

争吵好争吵好争吵好争吵好争吵好争吵好争⋯--封伟志评论道：年假多。委托代理人邱向东，男，年月日出生

，汉族，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房山区支行风险资产管理部副经理，住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政通路二号院号楼单

元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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